全院污水处理系统污泥清掏及转运处置
服务要求（初步要求）

一、服务内容
1、成交供应商对全院（含妇儿分院）全院化粪池及污水处理站清掏、冲洗，要求清淤后池内无明显污泥沉积，确保在医院污水站设备正常运行情况下，在线检测数据正常，化粪池污泥不得发生外溢污染。
[bookmark: OLE_LINK1]2、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要求，对医院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泥（HW01医疗废物，废物代码为841-001-01感染性废物）进行转运处置。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1、成交供应商须及时按国家相关规定对医疗污泥进行转运处置，对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泥（HW01医疗废物，废物代码为841-001-01感染性废物）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需在48小时内进行转运处置。在院区停留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同时为防止造成院区污染，在医院院区内进行干化处理期间要进行相应的消毒处理措施，要求在清掏作业时设置明显的警戒标志物避免意外发生。
2. 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处理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制定清淤转运处置方案，规范处置医院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如出现违规行为，或对环境造成污染，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
3. 在清理过程中，成交供应商应自行提供相关人员、设施设备等，如给环境造成破坏，应当恢复原状，工作过程中造成医院及第三方财产损坏须承担赔偿责任。
4. 在清理过程中，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应自行购买足额的人身、意外伤害、车辆等保险，在工作期间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与甲方无关，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5. 在清理过程中，不得影响医院正常医疗秩序，清理完成后应彻底清理场地。
三、付款方式
1、按实际清掏及转运处置数量，以每千克清掏与转运处置单价据实结算。每次转运的危险废物现场采用计重装置准确称重，结算计重依据（危险废物转移联单）须现场由双方签字确认为准。
2、成交供应商每次清掏转运完成，经验收合格并提供主管部门具有合法的电子转运联单和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等凭证，采购人收到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该批次服务费用。

